
– 111 –

歷 史 、 發 展 及 重 組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歷史概覽

李先生於2000年創立本公司。經過近20年的經營，創辦人及管理團隊將我們從一家小
眾市場的鋰化合物加工廠打造為可持續發展及增長的全球領先企業。

於2010年，隨着我們的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002460），我們成為中國
鋰行業的首家上市公司。自此，我們開始擴展至鋰行業價值鏈的上游及下游。時至今日，
於全球所有鋰生產商中，我們擁有最完整的產業價值鏈。

業務里程碑

下表載列我們歷史上的主要里程碑：

年份 事件
 

2000年 本公司於江西省新余市成立，主要從事金屬鋰及氯化鋰加工。

2007年 我們推出從鹽湖鹵水提取氯化鋰的生產線。

2010年 我們成為中國鋰行業的首家上市公司。

2011年 我們收購國際鋰業9.9%的權益並擴展至鋰行業價值鏈的上游板塊。

2014年 我們收購Blackstairs Lithium的51%股權，Blackstairs Lithium擁有愛爾蘭的
鋰輝石礦 Avalonia 項目。我們隨後又收購了更多Blackstairs Lithium的股
權，於2015年我們於Blackstairs Lithium的股權達55%。

我們推出電池級氫氧化鋰生產線。

2015年 我們開始擴展至下游鋰電池生產。

我們收購 RIM 的25%股權，RIM 持有澳洲的 Mount Marion項目的全部權
益。於2016年，我們進一步收購 RIM 的18.1%股權，我們於RIM的股權達
43.1%。

2016年 我們成立固態鋰電池研發中心。固態鋰電池為更安全及儲電量更高的新
一代儲能電池，其將為電動汽車的主要解決方案。

我們開始在江西興建鋰離子動力電池工廠。

2017年 我們認購佔美洲鋰業全部已發行股本19.9%的新股份，美洲鋰業持有兩
個鋰礦發展項目的權益，即阿根廷胡胡伊省的 Cauchari-Olaroz 項目及位
於美國內華達西北部的 Lithium Nevada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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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件
 

我們認購佔Pilbara Minerals全部已發行股本 4.84%的新股份，Pilbara 
Minerals 持有西澳洲的 Pilgangoora 鉭鋰項目的權益。

我們認購佔 Explorex Resources Inc.全部已發行股本15.8%的新股份。
Explorex Resources Inc. 於加拿大東部從事礦業權的收購、勘探及開發。

我們擴展至下游廢舊電池回收業務。

本公司

本公司於2000年在江西省新余市註冊成立。成立後，李先生及李華彪先生（李先生的胞
弟）分別持有本公司93.33%及6.67%的股權。經過一系列增資及第三方注資，於2005年，李
先生於本公司的持股量減少至66.9%。於2006年，當時的所有股東轉讓其於本公司的全部
或部分權益予副總裁王先生及本公司前任監事曹志昂先生。轉讓後，李先生、王先生及曹
志昂先生分別持有本公司62.61%、26.04%及11.35%的權益。

於2007年12月，本公司根據中國公司法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於2010年，我們完成首
次公開發售及我們的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002460）。於2012年，我們實
施限制性股票獎勵計劃並授出合共2,801,000份限制性股票予139名僱員，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全部限制性股票均已發行在外。於2013年，我們完成私人配售25,471,275股A股予八名
投資者。於2015年8月，本公司發行11,549,775股A股予李萬春先生及4,949,903股A股予胡
葉梅女士，以結清收購深圳美拜的收購價。詳情請參閱下文「—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重大收
購 — 收購深圳美拜」。於2015年12月、2016年5月及2017年7月，根據與李萬春先生及胡葉
梅女士訂立的溢利保證協議，本公司分別向李萬春先生及胡葉梅女士以名義代價回購合共
17,776,499股及7,618,500股A股。於2017年11月，我們採納限制性股票計劃，以進一步激勵
我們的僱員。根據限制性股票計劃，13,245,000份限制性股票授予僱員。12,866,500份已授
出限制性股票涉及的12,866,500股限制性A股已於2017年12月獲認購及發行。378,500份限
制性股票的承授人並未於規定時間內認購相關A股，及該等限制性股票已失效。於2018年5

月2日，額外2,865,000股預留限制性股票根據計劃已授出。涉及741,920份相關預留限制性
股票的承授人並未於規定時間內認購相關A股，且相關預留限制性股票已告失效。有關餘下
2,123,080股已授出預留限制性股票涉及的2,123,080股限制性A股於2018年5月已獲認購及發
行。於本文件日期後將不會根據限制性股票計劃授出額外限制性股票。有關限制性股票計
劃的主要條款概述，參閱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 — D. 限制性股票計劃」。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重大收購

為建立綜合鋰生態系統及為本集團發展採購鋰資源，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收購若干鋰
資源公司的權益，詳情如下。我們與我們擁有權益的若干鋰資源公司訂立承購協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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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業務 — 競爭優勢 — 獲穩定供應優質鋰原材料」。我們亦收購深圳美拜，以擴
展至下游電池業務。

收購深圳美拜

於2015年7月，本公司分別以基於獨立估值釐定的代價人民幣256,900,000元及人民幣
110,100,000元向李萬春先生及胡葉梅女士收購深圳美拜70%及30%股權。人民幣77,070,000

元及人民幣33,030,000元分別以現金支付予李萬春先生及胡葉梅女士。餘下代價通過按每
股A股人民幣15.57元的價格發行11,549,775股A股予李萬春先生及4,949,903股A股予胡葉梅
女士結清。本公司就該收購與李萬春先生及胡葉梅女士訂立補償協議，據此，倘深圳美拜
於2014年、2015年和2016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經審核純利分別低於人民幣33百萬元、
人民幣43百萬元及人民幣56百萬元，則李萬春先生及胡葉梅女士須按協定方案對本公司進
行補償。

收購江西鋰業

於2015年5月，本公司自四川西部資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為獨立第三方）收購江西鋰業
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26,460,000元（經公平磋商釐定）。江西鋰業擁有一個位於中國江
西省的鋰輝石項目的採礦權。

收購RIM 43.1%權益

於2015年9月，GFL International 自 Neometals Ltd.（為獨立第三方）收購RIM 16.21%股權，
代價為16.21百萬美元（經公平磋商釐定）。同時，GFL International 亦以認購價8.79百萬美元
（經公平磋商釐定）認購佔 RIM 全部已發行股本8.79%的新股份。於2016年，GFL International 
自Neometals Ltd.另外收購RIM 18.1%權益，代價為27.15百萬美元（經公平磋商釐定）。該等交
易後，GFL International於RIM的持股量達43.1%。

RIM持有位於澳洲的 Mount Marion項目的全部權益。

收購國際鋰業額外權益

自2011年起，GFL International已對國際鋰業作出若干股權投資。於2016年11月，GFL 
International以代價306,000加元（按前30天國際鋰業股份加權平均價折讓10%釐定）從TNR 
Gold Corporation （為獨立第三方）收購國際鋰業額外2.3%股權。收購後，GFL International於
國際鋰業的持股量增至18.06%。於國際鋰業進行一系列股權融資後，GFL International於國際
鋰業的股權已被攤薄及GFL International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國際鋰業16.29%的股權。國
際鋰業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ILC)、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IAH)、美國場外交易市場(ILHMF)、
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A1JAZU)及柏林證券交易所(A1JAZU)上市，為鋰資源開發商，其持有愛
爾蘭的 Avalonia 鋰項目及阿根廷的 Mariana 鋰鉀鹽湖 (Mariana lithium-potassium salt lake) 的
權益，而本集團亦直接持有該兩個項目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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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L International向國際鋰業提供本金為2百萬美元的勘探貸款，利率為每年10%且於2024

年到期，用作勘探阿根廷的Mariana鋰鉀鹽湖。由於國際鋰業分別持有17.246%及45%股權的
LITIO MINERA及Blackstairs Lithium均為本公司「非重大附屬公司」（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A.09

條），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貸款於[編纂]後並不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收購美洲鋰業19.9%權益

於2017年1月，GFL International 以總代價63.75百萬加元認購佔美洲鋰業已發行股本總
額19.9%的新股份。美洲鋰業為一間資源公司，專注於發展鋰發展項目，即位於阿根廷胡胡
伊省的Cauchari-Olaroz 項目及位於美國內華達州西北部的 Lithium Nevada 項目的資源公司。
美洲鋰業的股份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代號為LAC）及於美國場外交易市場（代號為LACDF）
買賣。

上述收購完成後，GFL International成為美洲鋰業的最大股東，同意向美洲鋰業提供本
金為125百萬美元的貸款，期限為六年。貸款所得款項將用作開發 Cauchari-Olaroz項目。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該貸款尚未被提取。

收購Pilbara Minerals 4.84%權益

於2017年8月，GFL International以總代價20百萬美元認購佔Pilbara Minerals全部已發行
股本4.84%的新股份。Pilbara Minerals 為於澳洲證券交易所 (PLS) 上市的新興鋰及鉭生產商，
專注於開發其位於西澳洲的 Pilgangoora 鋰鉭項目。

收購Explorex Resources Inc. 15.8%權益

於2017年10月，GFL International認購佔Explorex Resources Inc.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15.8%的新股份，代價為500,000加拿大元（經公平磋商釐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
們於Explorex Resources Inc.的股權因Explorex Resources Inc.另行進行股權融資而被攤薄至
15.45%。Explorex Resources Inc. 於加拿大東部從事礦業權的收購、勘探及開發。

如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我們已就完成上述收購取得商務部的監管批准及完成備案。

往績記錄期間後的收購事項

收購Cauchari-Olaroz項目37.5%的權益

於2018年8月13日，我們就自SQM收購Cauchari-Olaroz項目的股權與美洲鋰業及SQM
訂立收購協議，交割時應付初始代價87.5百萬美元及於Cauchari-Olaroz項目達致若干銷售
里程碑後額外支付50百萬美元。在美洲鋰業（持有Cauchari-Olaroz項目50%的股權）將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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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chari-Olaroz項目的貸款4.7百萬美元轉為股權後，我們於Cauchari-Olaroz項目的股權將被
攤薄及於收購完成後我們將直接持有Cauchari-Olaroz項目37.5%的股權。此外，結合我們目
前與美洲鋰業訂立的承購協議，協議賦予我們權利獲得美洲鋰業佔 Cauchari-Olaroz資源一
期50%實際產量中最多80%且我們將於收購完成後收取37.5%的承購權，我們將有權於收購
完成後獲得Cauchari-Olaroz項目一期實際產量的77.5%。Minera Exar S.A.（「Minera Exar」）為
於阿根廷註冊成立的合營公司，持有Cauchari-Olaroz項目100%的股權。

本公司毋須就簽立、交付及履行收購協議取得任何政府機關的批准、指令、同意或向
其備案，惟海外投資項目須向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商務部備案，該備案無須取得
該等機關的批准。然而，完成收購須待取得阿根廷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批准及向阿根廷相關
機關完成股份登記手續後方可作實。

根據Minera Exar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可供本公司查閱），於
2017年6月30日及2018年6月30日，Minera Exar的資產總值分別為約55.4百萬美元及85.8百
萬美元。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8年6月30日，Minera Exar的資產淨值分別為16.1百萬美元
及35.1百萬美元。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8年6月30日，Minera Exar的虧損淨額分別為9.5百
萬美元及1.0百萬美元。有關Minera Exar經審核財務資料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一C。

就收購事項而言及經股東大會批准後，董事已批准GFL International向Minera Exar提
供本金額25.0百萬美元的貸款，以勘探及進一步開發Cauchari-Olaroz項目。該筆貸款通過
MineraExar的溢利償還。

此外，為深化與美洲鋰業的關係，經股東大會批准後，本公司同意合作並探尋未來機
會，以共同開發遍佈北美及南美的鋰資源，且已決定成立合資擁有控股公司，其中，美洲
鋰業將持有62.5%權益及GFL International將持有37.5%權益，以共同向Minera Exar提供本金
額33.3百萬美元的貸款資金，包括GFL International的27.2百萬美元及美洲鋰業的6.1百萬美
元，以勘探及進一步開發Cauchari-Olaroz項目。

此外，經股東大會批准後，董事亦已批准GFL International向美洲鋰業提供本金額為100

百萬美元並按倫敦同業拆借利率+5.5%之利率（上限為10%）計息的貸款，將以美洲鋰業自
Minera Exar收取的未來分派的50%還款。

有關緊隨收購事項完成後本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
二B。

發行可換股債券

於2017年12月27日，本公司發行每份面值人民幣100元、本金總額為人民幣928百萬元
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的年期自2017年12月21日起計六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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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第五年及第六年的年利率分別為0.3%、0.5%、0.8%、1%、1.5%及1.8%。該等可
換股債券可於2018年6月27日至2023年12月21日期間轉換為A股。初步轉換價為每股A股人
民幣71.89元（可予調整）。有關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詳情，請參閱附錄六「可換股債券」。

主要附屬公司、合營公司、聯營公司及其他股權投資

1. 上游鋰資源

附屬公司、合營公司、聯營公司及其他主要股權投資

江西鋰業為唯一於中國從事上游鋰資源業務的附屬公司。我們於從事上游鋰資源業務
的離岸附屬公司及其他離岸公司的權益由GFL International擁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除下文「— 股權變動」所披露者外，自2015年1月1日（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附屬公司或
合營公司的股權概無其他變動。附屬公司及我們擁有權益的其他實體的名稱、成立日期及
地點及本集團成員公司的持股量如下：

名稱 成立日期 成立地點
股東（本集團
成員公司）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的持股量

    

1.江西鋰業  . . . . . . . . . . . 2010年3月3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2. Mariana Lithium. . . . . . 2014年7月7日 香港 GFL International 100%
3. LITIO MINERA . . . . . . . 2010年4月5日 阿根廷 Mariana Lithium(1)

國際鋰業(1)
82.754%
17.246%

4. Blackstairs Lithium  . . . 2013年10月18日 愛爾蘭
共和國

GFL International
國際鋰業(2)

55%
45%

5. RIM . . . . . . . . . . . . . . . 2009年8月11日 澳洲 GFL International 43.1%(3)

6. 國際鋰業. . . . . . . . . . . 2009年3月26日 加拿大 GFL International 16.29%(2)

7. 美洲鋰業. . . . . . . . . . . 2007年11月27日 加拿大 GFL International 16.93%(4)

8. Pilbara Minerals . . . . . . 2005年1月10日 澳洲 GFL International 4.30%(5)

9. Explorex Resources Inc. 2011年1月6日 加拿大 GFL International 15.45%(6)

10. 青海良承. . . . . . . . . . 2018年5月2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附註：

(1) 於2017年12月，我們於LITIO MINERA的股權增至82.754%及國際鋰業於LITIO MINERA的股權減至17.246%。
股權變動待向當地機關登記後方可作實。

(2) 國際鋰業為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美國場外交易市場、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及柏林
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GFL International（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其16.29%股
權；

(3) RIM的43.1%股權由Process Minerals International Pty Ltd.持有，餘下13.8%股權由Neometals Ltd.（於澳洲證券
交易所(NMT)上市的公司）持有；

(4) 美洲鋰業為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及美國場外交易市場上市的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GFL International
（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其16.93%股權；

(5) Pilbara Minerals為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GFL International（我們的全資附屬
公司）持有其4.30%股權；

(6) Explorex Resources Inc.為一間於加拿大證券交易所及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GFL International（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其約15.4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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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變動

自2015年1月1日（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股權變動，請參閱「—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重大收購 — 收購江西鋰業」及「—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重大收購 — 收購RIM 
43.1%權益」。

於2017年12月，我們於LITIO MINERA的股權增至82.754%及國際鋰業於LITIO MINERA的
股權減至17.246%。股權變動待向當地機關登記後方可作實。

2. 鋰化合物

鋰化合物的生產主要由本公司及我們其中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寧都贛鋒進行。寧都贛鋒
於2016年成立，且寧都贛鋒的股權自其成立起並無變動。寧都贛鋒的名稱、成立日期及地
點及股東如下：

名稱 成立日期 成立地點
股東（本集團
成員公司）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的持股量

    

1.寧都贛鋒  . . . . . . . . . . 2016年8月23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3. 金屬鋰

金屬鋰業務主要透過我們兩間全資附屬公司奉新贛鋒及宜春贛鋒進行。自2015年1月1

日（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該兩間附屬公司股權並無變動。該兩間附屬公司的名稱、成
立日期及地點及本集團成員公司的持股量如下：

名稱 成立日期 成立地點
股東（本集團
成員公司）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的持股量

    

1.奉新贛鋒  . . . . . . . . . . 2004年1月8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2.宜春贛鋒  . . . . . . . . . . 2008年7月22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4. 鋰電池

附屬公司

新能源產業投資為我們持有其49.995%股權的投資控股合夥企業，持有寧波鋒鋰及江
蘇原容（均從事鋰電池生產）各自99%及95%股權。我們的兩間附屬公司寧波力賽康及贛鋒
新能源以及其控股公司浙江鋒鋰及贛鋒電池亦分別從事生產鋰電池。除此以外，本公司直
接全資擁有的兩間其他附屬公司深圳美拜及東莞贛鋒亦從事鋰電池生產。深圳美拜於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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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停止生產電池。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下文「— 股權變動」所披露者外，自2015

年1月1日（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或自我們收購該等附屬公司當日起，該等附屬公司股權
概無其他變動。該等附屬公司的名稱、成立日期及地點及本集團的持股量如下：

名稱 成立日期 成立地點
股東（本集團
成員公司）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的持股量

    

1. 贛鋒電池. . . . . . . . . . 2011年6月13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2. 深圳美拜. . . . . . . . . . 2002年7月9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3. 東莞贛鋒. . . . . . . . . . 2015年12月29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4. 贛鋒新能源. . . . . . . . 2017年9月26日 中國 贛鋒電池 99.8%

本公司 0.2%
5. 寧波力賽康. . . . . . . . 2015年3月5日 中國 浙江鋒鋰 100%
6. 江蘇原容. . . . . . . . . . 2016年8月15日 中國 新能源產業投資 95%(1)

7. 寧波鋒鋰. . . . . . . . . . 2016年7月28日 中國 新能源產業投資 99%(2)

8. 浙江鋒鋰. . . . . . . . . . 2017年12月28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9. 贛鋒電子. . . . . . . . . . 2018年4月4日 中國 贛鋒電池 71%(3)

附註：

(1) 江蘇原容5%股權由何磊持有，除為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東外，何磊為獨立第三方；

(2) 寧波鋒鋰1%股權由楊菁持有，除為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東外，楊菁為獨立第三方；

(3) 贛鋒電子餘下的股權分別由黃浩（除為我們附屬公司股東外，為獨立第三方）、汪志剛（除為我們附屬公司
股東外，為獨立第三方）、惠州市惠鋒新能科技有限公司（除為我們附屬公司股東外，為獨立第三方）及徐
聖旺（贛鋒電子的監事）擁有5%、5%、5%及14%。

股權變動

自2015年1月1日（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或我們收購該等附屬公司權益當日起附屬公
司的股權變動載列如下：

於 2017年 4月 13日，贛鋒電池向丁莉、許必勝、黃禎及朱駿分別以代價人民幣
14,664,000元、人民幣4,000,000元、人民幣668,000元及人民幣668,000元（經公平磋商釐定）
收購寧波力賽康73.32%、20%、3.34%及3.34%股權。

於2017年12月28日，浙江鋒鋰在中國成立，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2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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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3月8日，贛鋒電池轉讓於寧波力賽康的100%股權予浙江鋒鋰。

5. 鋰電池回收

奉新贛鋒再生及贛鋒循環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從事鋰電池回收業務。自2015年1月
1日（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該兩間附屬公司的股權概無變動。附屬公司的名稱、成立日
期及地點及本集團的持股量如下：

名稱 成立日期 成立地點
股東（本集團
成員公司）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的持股量

    

1. 奉新贛鋒再生 . . . . . . 2009年6月4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2. 贛鋒循環. . . . . . . . . . 2016年1月25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6. 支援部門

我們有兩間全資附屬公司開展支援工作，如檢測鋰電池產品及運輸。自2015年1月1日
（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該兩間附屬公司的股權概無變動。開展支援工作的附屬公司名
稱、成立日期及地點及本集團的持股量如下：

名稱 成立日期 成立地點
股東（本集團
成員公司）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的持股量

    

1. 贛鋒檢測. . . . . . . . . . 2007年4月11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2. 贛鋒運輸. . . . . . . . . . 2007年10月31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7. 其他

其他公司（其業績已於本集團的業績綜合入脹）的詳情如下：

名稱 成立日期 成立地點
股東（本集團
成員公司）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的持股量

    

1. GFL International . . . . 2011年3月29日 香港 本公司 100%
2. 新能源產業投資 . . . . 2016年5月4日 中國 本公司 49.995%(1)

3. 海洛礦業. . . . . . . . . . 2017年7月10日 香港 GFL 
International

90%(2)

4. Mount Marion Co. . . . 2017年5月9日 香港 GFL 
International

100%

5. 江蘇優派(3)  . . . . . . . . 2010年12月14日 中國 本公司 100%

附註：

(1) 新能源產業投資49.995%股權由工銀瑞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而餘下0.01%股權由西藏興富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除為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東外，該兩間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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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洛礦業10%的股權由鴻澤集團有限公司持有，除為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東外，鴻澤集團有限公司為獨立第
三方。

(3) 江蘇優派主要從事銷售三元前驅體。

於2016年5月4日，新能源產業投資於中國成立，註冊股本為人民幣150,000,000元，由
本公司持有99.93%權益及由西藏興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0.07%權益。

於2016年9月7日，工銀瑞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加入新能源產業投資，作為有限合夥
人，且本公司進一步向新能源產業投資注資，於注資完成後，本公司持有新能源產業投資
49.995%權益、工銀瑞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9.995%權益及西藏興富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其0.01%權益。

於2017年5月9日，Mount Marion Co.於香港註冊成立。註冊成立後，Mount Marion Co. 
10,000股股份獲配發及發行予GFL International，代價為10,000港元，已悉數繳足。

於2017年7月10日，海洛礦業於香港註冊成立，已發行股本為10,000港元，已悉數繳
足。註冊成立後，海洛礦業10,000股股份獲配發及發行予GFL International（持有90%權益）
及鴻澤集團有限公司（持有10%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自2015年1月1日（即往績記錄期間開始）起，我們於該等四間公司
的權益概無其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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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波
鋒
鋰

1 %
股
權
由
楊
菁
持
有
，
除
為
我
們
附
屬
公
司
的
股
東
外
，
楊
菁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1
0 )

 
江
蘇
原
容

5 %
股
權
由
何
磊
持
有
，
除
為
我
們
附
屬
公
司
的
股
東
外
，
何
磊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1
1 )

 
贛
鋒
電
子
餘
下
的
股
權
分
別
由
黃
浩（
除
為
我
們
附
屬
公
司
股
東
外
，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汪
志
剛（
除
為
我
們
附
屬
公
司
股
東
外
，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惠
州
市
惠
鋒
新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除
為
我
們
附
屬
公
司
股
東
外
，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及
徐
聖
旺（
贛
鋒
電
子
的
監
事
）擁
有

5 %
、

5 %
、

5 %
及

14
%
；

(1
2 )

 
為
激
勵
浙
江
鋒
鋰
的
管
理
層
及
主
要
僱
員
以
及
吸
引
及
挽
留
熟
練
及
有
經
驗
的
人
員
努
力
完
成
固
態
鋰
電
池
的
試
點
生
產
線
及
投
運
，
董
事
會
已
議
決
，
於
若
干
主
要
表
現
指
標

達
成
時
，
轉
讓
浙
江
鋒
鋰
不
超
過

48
%
股
權
予
浙
江
鋒
鋰
管
理
層
及
主
要
僱
員
。
有
關
股
權（
倘
轉
讓
）將
由
相
關
管
理
層
成
員
及
主
要
僱
員
透
過
有
限
合
夥
持
有
。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主
要
表
現
指
標
已
達
成
，
但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概
無
作
出
轉
讓
或
於

[ 編
纂

] 前
將
作
出
有
關
轉
讓
；

(1
3 )

 
董
事
；

(1
4 )

 
本
公
司
的
僱
員
；

(1
5 )

 
李
先
生
的
姐
夫
；
及

(1
6 )

 
熊
劍
浪
為
其
中
一
名
發
起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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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 發 展 及 重 組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緊
隨

[ 編
纂

] 完
成
後
的
股
權
架
構（
假
設

[ 編
纂

] 並
無
獲
行
使
且
於

20
18
年

8
月

20
日
後
下
列
各
股
東
的
股
權
並
無
變
動
）載
列
於
下
。
更
多
資
料
請

參
閱「
股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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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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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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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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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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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
鋒
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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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贛
鋒
新
能
源

寧
波
力
賽
康

奉
新
贛
鋒

青
海
良
承

宜
春
贛
鋒

奉
新
贛
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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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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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測

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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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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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贛
鋒
電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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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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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A
股
持
有
人

合
共

李
萬
春

沈
海
博

(1
3)

李
先
生

王
先
生

曹
志
昂

(1
4)

黃
聞

(1
5)

中
國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個
人
分
紅
 —
 00

5F
H0

02
熊
劍
浪

(1
6)

香
港
中
央
結
算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H
股
持
有
人

合
共

附
註
：

請
參
閱
前
頁
附
註
。


